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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，……”类似表述呈现，仅

具有概括性和倡导性，并没有对具体实施的行为因素作

出规定，也未提出具体的操作建议，这就造成铸牢中华

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实践过程中可操作性不强，实施效力

薄弱，不能明显发挥法治保障作用。同时，法律条文中

没有规定否定式法律后果，即破坏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

的行为所要承担的法律责任，缺乏法律规范应该具有的

刚性和强制性。实践证明，只有通过运用法律的强制性力

量，使人们形成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，才能真正体现出法

的实践价值，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建安全阀。

最后，法治宣传不到位，公众认知度较低。内蒙古

自治区具有民族团结的光荣传统，长期享有“模范自治

区”的崇高荣誉。一直以来，内蒙古人民群众对铸牢中

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情感认知度高。但由于内蒙古地广

人少，农牧民生活居住比较分散，宣传工作开展困难，

加之宣传内容笼统、宣传方式传统，使得少数群众对铸

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具体政策措施

的认知、理解和认可尚处于较为粗浅阶段，这就增加了

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措施的实施难度。

内蒙古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

法治保障的完善路径

2023年6月7日至8日，习近平总书记在内蒙古考察时

强调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

的主线，也是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。民族地区的经

济建设、政治建设、文化建设、社会建设、生态文明建

设和党的建设等，都要紧紧围绕、毫不偏离这条主线。[7]

党的十八大以来，内蒙古自治区始终深入贯彻落实习近

平法治思想，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

族工作的重要思想，坚定不移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

制度，制定出台民族工作领域法律法规，坚持在法治轨

道上治理民族事务，推动内蒙古各项事业取得了显著成

就。在新时代下，更要在立法、执法、司法、守法各环

节多方面着手，坚持依法治理民族事务，提升法治化水

平。通过科学立法，不断推动形成完备的中华民族共同

体意识法律法规体系；通过严格执法，不断形成高效的

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依法治理实施体系；通过公正

司法、规范监督，不断推动形成严密的监督体系，敦促

社会公众自觉守法；通过强化普法，不断推动形成有力

的保障体系，营造全民守法的环境，维护民族团结。

（一）科学立法，形成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

良法是善治的基础。法治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

识提供规范依据、整合手段和强制力保证。铸牢中华民

族共同体意识这一思想对现行法律法规的制定与完善提

出新的要求，需要进行全面价值优化、法律责任明确、

法律层次和可执行性等方面的提升，以进一步引领和规

范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。 [8]近年来，内蒙古围绕铸

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主线，严格按照立法权限，

出台了一系列促进民族团结进步的地方性法规，切实增

强了当地依法治理民族事务的水平和能力。新时代背景

下，我们应当按照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要求，继

续稳慎推进涉民族领域法律法规“立改废释”工作。从

民族关系的实际出发，不断形成较为完备的铸牢中华民

族共同体意识法律规范体系，深入探索将铸牢中华民族

共同体意识的思想理念全面融入各项法律法规之中。把

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地方性法规制定的前置审

核，全面梳理评估现行有效的地方性法规、自治条例和

单行条例等，深入研究有关法律法规修订完善问题，对

不 符 合 铸 牢 中 华 民 族 共 同 体 意 识 的 条 款 及 时 修 改 或 废

止。同时，立法要提高法律效力和执行性，将抽象宏观

的原则性条款转化为可具体执行的法律规则，使法律规

定更具体化、可操作化，增强立法系统性、协同性，推

动法律法规用得好、有实效。

（二）严格执法，形成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

“法者，治之端也。”法治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

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依托。 [9]法的生命在于实施，良法不

应被束之高阁。因此，我们不仅要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

体意识写入法条，更是严格实施，即要通过严格执法的

方式推进具体工作的开展，不断推动形成高效的民族事

务依法治理实施体系，提升民族事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

力现代化水平。各级政府应严格执法、公正执法，牢固

树立法律权威、法治信仰，确保正确遵守并执行铸牢中

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相关法律条款规定。同时，各级领导

干部要坚持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妥善处理涉及民族因素

开展民族法治宣传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。


